
臺北市泉源實驗國民小學校規 
經 111.08.26校務會議通過 

壹、總則                          

為建立友善校園，規範學生明確之行為準則，維繫校園團體生活秩序及安全，達成

生活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辦法，本校學生皆應確實遵守。 

貳、校園門禁安全規定 

一、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七時五十分為上學時間，學生應於此時段內進入學校，搭交通車

者，依交通車時間。 

二、在校時間，非經導師允許，學生不得私自離校；離校學生須先填寫外出單，並由導

師、任課老師及相關師長簽名，交給「警衛室」校警，始得離校。 

三、除非經導師允許，放學後不可返回教室拿取物品。 

參、早讀 

一、上午七時五十分起，除依規定打掃者外，一律依據課程安排進行活動，不得無故在

校園內遊蕩。 

二、戶外活動需有教師陪同指導或經過老師許可，方能進行。 

肆、課堂秩序 

一、上課老師進教室，同學須親切向老師問早（早上上課時），或問好（下午上課時）。

同學問好聲音應親切莊重，態度誠懇自然。 

二、上課時同學務必保持肅靜，對課程內容有疑問，須先舉手經老師同意後再行發問，

態度與口吻應莊重有禮。 

三、上課時須專心聽講，不得看課外書籍、聽隨身聽、打瞌睡、吃東西或有其它妨礙秩

序的言行。 

伍、課間休息 

一、教師除有正當原因，應準時上、下課，課間休息，未經任課老師示意下課，同學不

得任意離開教室。 

二、下課時間，不可大聲喧嘩；於操場活動，應禮讓較低年級同學。  

三、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務必迅速返回教室，靜肅等候老師上課，不得滯留室外。 

四、在科任教室上課，除有團體活動外，學生應先將書本用品放置於科任教室再下課。 

陸、午餐及午休 

一、同學應排隊取菜，禁止於拿取飯菜說話，飯菜落地應即時清理，班級應推選二位午

餐幹部，協助整潔、秩序維護。 

二、午餐清洗，應由值日生泡好清潔劑，同學依序清洗，並注意節約用水。 

三、各班負責整理餐具同學於十二時三十分午休前，將班上餐具整理完畢，消毒殺菌。 

四、用餐時間結束，學生應進行潔牙工作。 

五、午休時間，學生應進入教室，避免影響別班靜息；除非老師帶領，不得於校園內遊

蕩或活動。 

柒、上（放）學 

一、上學應注意行進安全，禁止在馬路上嬉戲追逐，7：50前進入校園。 

二、放學時間未到，學生未經老師允許，不可私自出校。 

三、同學離校時，當天值日生或最後離開教室者須將門窗、水電關閉。 

四、放學須依規定排路隊，不得有脫隊奔跑之行為，以維持路隊秩序及行進安全。 

五、放學後應立即回家，外出需告知父母同意。 

六、行路應靠邊行走，不得多人併排或佔據馬路。有人行道之路段，應走人行道。 

七、搭乘交通車，上、下車應向司機、導護阿姨問候。車上禁止喧嘩、嬉鬧、走動。座

位應由較低年級優先乘坐。 



捌、非上課時間到校 

一、須經家長同意始可到校活動，依校園開放管理辦法規定之時間，進入校園。 

二、非經學校老師允許，不可進入教室。 

三、來校同學不可破壞學校物品且須保持校園清潔。 

四、學校器材於非上課時間不開放借用。 

五、非經學校同意，校園嚴格禁止任何火源，燃放鞭炮、煙火、或燃燒物品等一律禁絕。 

玖、特別注意事項 

一、違反校園安全規定行為: 

(一)從高處往下丟擲物品或灑水。 

(二)在教室區（含教室、廁所、走廊、樓梯、穿堂等教室主體建築內）奔跑、扯鈴、

玩球等。 

(三)攜帶違禁物品。(如：香菸、毒品、打火機及非上課需要之美工刀等危險物品) 

(四)校內禁止嚼食口香糖。 

(五)其他有害自己或他人安全之危險動作。 

拾、服裝儀容 

一、非因腳傷或其他特殊原因，不可穿著拖鞋到校。 

二、書包務必保持清潔，不得塗抹或繪製其它不雅圖樣和文字。 

三、服裝應保持整齊清潔，體育課需穿著運動服、球鞋。 

拾壹、請假規定 

一、病假，在校者，一律須事先向導師請假後，填寫外出單後，由父母或父母託代之親

友到校接回，始可離校。 

二、病假在家休養，須由家長以電話向訓導處或導師口頭說明並請假。 

三、事假須請家長親自向導師說明（或利用聯絡簿請假），並事前請假。 

四、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曠課。 

拾貳、禮節 

一、遇見師長、志工或師長陪同之來賓應行禮、道好。 

二、學生到師長辦公室，應先喊「報告」，經允許始可進入。 

拾參、校園清潔 

一、清潔工作應確實執行，打掃時間應到各分配之掃區認真打掃，不得嬉戲玩耍。 

二、不得邊走邊吃東西，更不可任意丟棄垃圾。 

三、確實進行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牛奶、鋁箔包飲料，須剪開沖洗再予回收。 

四、清潔用具應愛惜使用，如因打鬧等不正當使用方法致用具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拾肆、其它事項 

一、學生應服從自治市幹部之管理與輔導；如有不服應向師長反應。 

二、公物應愛惜使用，蓄意破壞應負賠償責任。 

三、尊重智慧財產權，未經授權之影音及書籍，禁止拷貝使用。 

四、雨天上下學須穿著雨衣，以避免撐傘誤傷周遭同學或師長。 

拾伍、學生獎勵與罰則 

一、遵守校規，表現優異同學，由導師或學校依本校推廣品德教育實施辦法獎勵。 

二、違反校規規定者，依情節輕重交由導師、學輔人員或學生獎懲委員會會商處罰。 

三、處罰項目應符合臺北市國小學生獎懲準則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之規定，包括服務志

工、罰寫功課……等等。 

拾陸、除以上各項規定外，學生不得觸犯刑罰等法令之行為。本校所有學生應加強法治觀

念，潔身自愛，避免觸法。 

拾柒、本案經教師朝會討論，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修定時亦同。 


